
花蓮縣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

輔導主任及輔導組長傳承研討會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 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暨地方政府及各級

學校辦理事項工作手冊。 

二、計畫目標： 

  （一）增進輔導主任及輔導組長專業輔導工作知能，交換彼此輔導實務經驗，

以有效推展校內學生三級輔導工作。 

  （二）培訓各校輔導人員，提供進階專業知能，以強化各校學生輔導工作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、花蓮縣政府  

四、承辦單位：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 

五、辦理方式：專題講座及座談。 

六、 研習時間：110年 10月 22日(星期五)，全程參與者，核發 4小時研習時數。 

七、研習地點：花蓮縣宜昌國民小學階梯教室（新大樓三樓） 

八、參加對象：1.國民中小學輔導主任或組長（輔導業務承辦人）。 

               2.為配合防疫規定，本次研習活動錄取 80人為限，採線上報名， 

                研習當日不接受現場報名。 

九、活動內容及程序：活動程序如附件一。 

十、報名方式：  

（一）請於 10/15（星期五）前至教師在職進修網線上報名（課程代碼 3212793）

研習當日不接受現場報名。 

  （二）參加研習之人員請核予公差假，承辦學校依研習人員實際參與研習情形 

        核給研習時數。 

  （三）與會人員請自備環保杯、環保筷，本研習不提供免洗餐具。 

十一、預期效益： 

  （一）透過輔導實務經驗的分享，提供行政人員交流平台。 



  （二）藉由實務工作傳承，建立本縣人才專家庫，以解決未來輔導工作面臨的 

        困境。 

十二、經費：申請教育部補助。 

十三、獎勵：於本計畫活動圓滿完成後，相關承辦人員依權責辦理獎勵。 

十四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 附件一   10/22「友善校園」輔導主任及輔導組長傳承研討會活動程序表 

 

時  間 程序項目 主講人 備  註 

08：50～

09：00 
報    到 

宜昌國小 

工作團隊 
 

09：00～

09：10 
開幕式 教育處  

09：10～

09：30 
110年度輔導工作重點說明 教育處  

09：30～

10：20 

輔導教師與個案家庭合作關係

探討 
林美珠心理師  

10：20～

10：30 
休息一下 宜昌國小  

10：30～

12：00 

輔導教師與個案家庭合作關係

探討 
林美珠心理師  

12：00～

12：30 
綜合座談 教育處 

花蓮縣 

教育處 

12：40～ 賦歸 

宜昌國小 

工作團隊 

 

 

 

 

 


